关于对青浦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003号建议的答复
办理结果：计划解决
沈雪峰代表：

您在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第003号建议“关于加快完成崧泽大道（新园路-东大盈港）路段的绿化带种植建议”已收悉。现将二次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规划情况：目前，我区正在进行桥下空间美化提升的设计规划，针对崧泽大道（新园路-东大盈港）路段的绿化带种植建议，我局将在后续工作中，按规划内容开展工作。

二、项目实施的关键前置条件需特别说明的是，当前崧泽大道（新园路—东大盈港）路段正同步实施轨交示范区线建设，该轨交工程将对上述路段的现有道路结构、交通节点等进行系统性、大幅度改造。为避免重复施工，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，崧泽高架西延伸段工程道路景观项目的绿化施工部分，需待轨交示范区线相关道路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后，方可启动实施。后续我局将密切跟踪轨交项目进度，提前做好绿化施工的前期准备，确保两项工程衔接顺畅，尽早实现道路景观提升效果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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